关于申报扬州大学佰亿科技创新奖的通知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为回报母校，鼓励创新，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扬州大学佰亿科技创新基金，奖励扬州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青年教师，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奖项设置
1.名称：扬州大学佰亿科技创新奖（自然科学类、人文社科类）。
2.自然科学类：设一等奖1项，奖金1.5万元；二等奖2项，奖金1.0万元；三等奖3项，奖金0.5万元。
人文社科类：设一等奖1项，奖金1.2万元；二等奖3项，奖金0.6万元；三等奖5项，奖金0.4万元。
二、申报者资格
自然科学类：
1.基本条件：年龄40周岁以下（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校青年教师，近两年内主持部省级以上科研项目2项以上，或主持部省级以上科研项目1项、且横向科研项目到账经费50万元以上。
2.科研成果要求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）
（1）近两年内获得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类成果，包括获得授权发明专利、获得品种权、主持制订并颁布实施省级以上标准、获得软件著作权等2件以上；
（2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、被SCI、EI（国外期刊）收录论文4篇以上，或SCI、EI（国外期刊）收录论文2篇、主篇出版学术著作（教材、科普类除外）1部；
（3）主持获得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。
人文社科类：
1.年龄在45周岁以下（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，近两年主持并完成人文社科研究厅局级以上项目的文科青年教师。
2.2013年以来，以第一作者出版人文社科类专著1部或至少发表2篇CSSCI收录论文。
三、申报材料
自然科学类：申请人填写《扬州大学佰亿科技创新奖（自然科学类）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并提供相应的成果证明材料，一式2份。代表性成果可以是原件或复印件，论文限前2页、著作限封面、目录和版权、其它证书复印件。
人文社科类：申请人填写《扬州大学佰亿科技创新基金申报表（人文社科类）》（附件2）一式2份；申报成果一式2份（其中论文类1份原件），并附反响材料。论文复印件应包括期刊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及正文。
四、评奖程序
    1.奖项实行集中申报，各单位对申报的成果应履行初审手续，签署意见后方可申报。
    2.科技处、人文社科处负责对申请者提交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；
3.学校组织校内专家组进行评审，形成初评结果；
4.学校评奖委员会根据专家初评结果审议确定最终获奖人员，并报扬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备案；
5.发布获奖人员名单，组织颁奖活动。
五、申报时间
请各单位于11月13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关部门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科学技术处联系人：王坤，联系电话：87978223，邮箱：cgk@yzu.edu.cn
[bookmark: _GoBack]人文社科处联系人：吕淑青,联系电话：87978920，邮箱：skc@yzu.edu.cn
 
    附件：1.《扬州大学佰亿科技创新基金申报表（自然科学类）》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2.《扬州大学佰亿科技创新基金申报表（人文社科类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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